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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在陇川县行政区域内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申请

二、审批条件

1.具有德宏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预先申请企业名称及营业执照；
2.具有符合燃气换瓶点及燃气设备固定经营场所及条件；
3.具有企业章程，经营、管理、服务规章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4.具有经营者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并持有上岗证书；
5.具有售后技术服务的条件和能力；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办事窗口：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一建设股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

乘车方式：可乘城市公交车或出租车到陇川县章凤镇同心路7号办公大楼4楼。
四、申请材料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1
	提交申请报告，申请报告中应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申请经营的范围，生产能力、办理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等
	原件
	纸

质
	3
	√

	2
	提交经营许可证申报审批表
	原件
	纸

质
	3
	√

	3
	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
	纸

质
	3
	√

	4
	提交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并经城建主管部门核准的燃气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合格报告
	复印件
	纸

质
	3
	√√

	5
	提交企业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管理关键岗位人员和主要操作岗位人员职务、职称、持证上岗证明材料
	复印件
	纸

质


	3
	√

	6
	提交企业章程，经营、管理、服务规章制度，安全管理制度
	复印件
	纸

质
	3
	√

	7
	提交企业应急抢修队伍及装备的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3
	√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3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单位或企业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初审通过表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一建设股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7173252，监督电话0692-7171017

咨询及投诉地址：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公室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
直接领取：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zwfw.yn.gov.cn/dhl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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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的高度和它所关联的边框线将随文本的增删而增减。拖动侧边手柄可以更改注释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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